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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视角看马来西亚华人的参政空间

朱 陆 民

内容提要 � 华人参政是华人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必经之路。基于马来西
亚历史 � 文化传统的主要制度结构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华人参政的广度和深度。
本文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视角对马来西亚影响、制约华人参政的主要制度进行了

剖析,由此揭示了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参政空间。作者认为,华人的政治参与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问题,制度的视角或许并不能解释该问题的全部,但制度的性质从根本上决

定着华人参政的前景和命运。

关 键 词 � 马来西亚 � 华人 � 政治参与 � 制度文化

一、参政的理论分析

马来西亚的华人参政之所以令世人瞩目,原因在于:

� � � 马来西亚政治的高度种族化特征。马来西亚的主要政党都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如巫

统、马华公会、马印国大党。它们是各自种族的代言人和利益的保护者,是其政治代表和权力

的载体、工具。�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马来西亚,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与种族关系相关。

� � � 华人所占的比例大并且表现出色。马来西亚的华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24. 9% , � 是马

来西亚的第二大民族。同时,华人善于经商,社会经济地位 (主要反映在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方

面 )居各民族之首。

� � � 华人社会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组织和制度,从久远的商业文化团体到按种族组织起

来的政党,范围广泛,无所不包。因此,华人历来被马来人视为其政治上的威胁。�

� � � 马来西亚是极少数以法律形式 (特别是宪法 )明文规定华人与当地马来人具有不同

法律地位的国家之一。�

尽管自 1969年 � 5� 13�种族骚乱事件之后,马来西亚的种族冲突一直存在,但迄今为止,

马来西亚并没有像其他多元种族国家如斯里兰卡、南斯拉夫那样发生严重且反复无常的种族

暴力与仇恨,马来西亚的民族关系相对和谐,因此,它常被视为东南亚具有种族包容性的国家

的一个典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的稳定与种族合作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华人等

少数民族对国家政治的参与被日益边缘化了,马来西亚多元种族政体的发展使国家权力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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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马来人政党 �巫统 �所主导的少数精英手中。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 1969年后,马来

人主导马来西亚政治的情形比从前更为明显,华人参与决策的权力已经减少了。��

无疑,在影响华人参政的诸多因素中,文化因素是最重要的,它也是研究东南亚华人的学

者常常求助的一种解释。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卢西恩 �派伊 ( LucianW. Pye)认为,政治领导人

及其追随者的作用取决于人们对权力本质的看法或信念。他通过考察亚洲若干国家关于权力

和国家起源在认识上的差异,指出,亚洲人常常将权威理想化,具有亚洲特色的文化模式或者

会有助于、或者会妨碍其现代化进程。� 在讨论马来西亚政治时,派伊视华人文化与马来人文

化为两种相互对抗的文化,因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应对权力以及权威。他认为,不论是在东

南亚还是在美国,华人组织都倾向于保护其成员免受社会上其他人的伤害,由此,海外华人在

政治上难以动员的原因是华人社会的领导人在文化上的内向性倾向。� 派伊在研究中对他所

认为的对政治组织起重要作用的每个族群的文化特性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华人

的文化特性导致了他们处于配角地位的永久化。

文化的解释有时的确很有说服力,但单一的文化解释却难免过于单薄,因为单凭文化因素

难以解释马来西亚 1969年种族骚乱爆发前后同属一种文化的华人政治参与所发生的变化。

卢西恩 �派伊的文化分析也不能解释海外华人为什么参政及参政的不同方式。就马来西亚华

人的参政而言,卢西恩 �派伊几乎没有对马华公会和民主行动党的华人支持者之间的差异做

任何讨论。

另一种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传统理论分析把集团的社会经济地位看做决定其在政治领域

中参与和影响的独立变量。在现已成为美国政治参与的经典研究中,悉尼 � 维巴 ( S idney

V erba)和诺曼 � H� 尼 ( Norm anH. N ie)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决定了个体参与政治的多

寡。� 莱斯特 �W �米尔布雷思 ( Lester. W. M ilbra ith)同样对社会经济地位与业已增加的政治

参与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持相同的观点。他区分了 14种不同层次的政治参与形式,认为地位

较高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可能把参与政治看成是责任,而具有这种责任感的公民事

实上会更加踊跃地参与政治。�

实际上,这种观点对马来西亚未必适用。在马来西亚,华人家庭的平均收入高于马来人,

华人的受教育程度也高于马来人,同时,华人还分属于不同类型的华人社团。按理说,华人的

政治参与率应该高于马来人,相应也可能比马来人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然而,事实却不是这

样的。研究表明,在农村的马来人尽管总体上并没有城市的马来人和华人富有,却最有可能参

与投票。如果仅从社会经济地位出发来分析政治影响,那么就无法理解为何马来西亚华人在

1969年以前的政治影响比 1969年以后更为广泛。

可见,无论是文化因素的解释抑或是社会经济地位的视角都不免显得单薄,它们都不足以

单独解释马来西亚华人参政的变化,因为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忽略了制约华人参政的更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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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 � � � 制度。基于马来西亚历史 � 文化传统的主要制度结构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华人

参政的广度和深度,并最终决定着华人参政的前景和命运。

二、马来西亚影响、制约华人参政的制度结构

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一种正常的人为设计的影响社会相互关系的限制,制度构造了

人类交换的动力。目前,对于制度的内涵在学术界争议较大。本文倾向于采纳以彼得 � 霍尔

和罗斯玛丽 �泰勒为代表的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定义,即制度是扎根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是

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和规范等,包括宪法规则、官僚标准的执行程序,制度

本身就是一个行为主体。� 它不仅指在政治上的安排,同时也包括在经济领域的安排。 1984

年,美国政治学学者詹姆斯 �马什和约翰 �奥尔森在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上发表了一篇重要

的论文 �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 �,指出,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是影响历史进程的

重要力量,因为政治制度在塑造个人行为动机和偏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组织在运转过

程中也对个体行为者的偏好产生着影响,因此,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是政治分析的出发点。在

他们看来,人的行为是由规则驱动的行为而非由自利的偏好驱动的行为,要想理解个人行为就

必须研究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和社会范式。� 就马来西亚而言,影响、制约华人政治参与

的主要制度因素可归结于法律和政治制度,这两者塑造和限制了华人选择的可能性。� 为此,

本文秉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分析方法,着重考察马来西亚影响和制约华人参政的主要制度

特征。

1.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

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对华人政治参与的制约和影响首先体现在其根本大法 �马来西亚联
邦宪法 �中。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确认了伊斯兰教作为马来西亚国教的特殊地位,承认皇室成

员、作为国语的马来语以及原住民 ( bum iputera)共同体权利的特殊地位。 1969年的 � 5� 13�种
族骚乱是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的分水岭,之后,宪法确认的这些特权和保障条款由于 �煽动叛

乱法 �的实施而被进一步强化。 �煽动叛乱法�严禁对官方的语言政策、原住民的权利、苏丹君
主制、公民权问题及其他敏感的政策问题提出批评。�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可能是理解华人为

什么和怎样被纳入马来西亚政治体制的最重要的制度,其他制度安排都是从宪法发展而来的。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一开始就为限制华人的政治活动空间定下了基调。

2.选举制度

自 1957年以来,马来西亚一直进行着五年一次的全国大选,包括联邦众议院的选举和各

州议会众议院的选举。几乎在历次大选中,马来西亚的执政党联盟 �国民阵线 � (以下简称 �国
阵 � )都至少赢得了议会 2 /3的多数,而且 �国阵 �的惯常做法是,假如预计选举结果不是如此

的一边倒,他们就不会举行大选。通过赢得议会 2 /3的多数, �国阵 �获得了随意修改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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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使巫统拥有了对社会稀有资源实施权威性分配的权能。

马来西亚的议会制度将英国的单议员选区模式与被高度扭曲的不公正的选区划分结合起

来,从而既能增加农村马来人选民的人数,又能对每个选区候选人所得票数施以决定性影响。

1984年实行 �比例分配制 �后,马来人的投票力量更得以膨胀, �最大选区 (主要是城市中的华

人 )与最小选区 (乡村的马来人 )之间的人口比例不相称的局面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非马来

人占多数的选区的人口是最小的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的人口的三倍以上 �。�

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对华人等非马来人选民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从而使非马来人的选

民人数减小到最低程度,同时却促进了 �国阵 �政治财富的增加。在马来西亚,每次选举之后,

选区都会重新划定,选区的数量都会增加,总的原则是,选举要对 �国阵 �有利,特别是要对巫

统这个 �国阵 �的主要成员有利。这或许是对华人政治权利最大的制度限制。
另一个制约华人政治权利的因素是,统治联盟只从每个选区的所有政党中竞选出一名候

选人, 这有效地使意欲登上政治舞台的华人减至最少。由于结合了选区的重构

( reconfiguration),一般而言,巫统或 �国阵 �对华人选民关切的必要性就大为降低,华人参与政

治所需的官僚政治动员后劲乏力,由此影响了华人的政治参与。

3.政党结构

�国阵 �在马来西亚政治中据了占统治地位,而巫统则是 �国阵 �最主要的成员。巫统的主

要政治伙伴包括:马华公会、马印国大党和民政党。其中,民政党表面上是一个多元种族的政

党,但实际上,其成员基本上是华人。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主要表现在政党政

治上。

巫统形成于非殖民化过程中,其领导人是接受过英式教育的思想保守的上层马来人, 20

世纪 50年代因选举的需要先后与马华公会、马印国大党组成了 �联盟党 �。 1969年大选受挫

后,为了扩大实力、巩固统治基础,巫统的领导人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马来西亚的政党进

行整合,使 �联盟党 �发展成迄今拥有大大小小十多个政党的 �国阵 �。在这一过程中,巫统的

主导地位被不断强化,而马华公会则从三党联盟中的第二大政党变为多党联盟中的大党之一,

地位明显被削弱,形成了马来西亚政党政治中一党独大的局面。�

马华公会成立于 1946年,最初是一个福利性组织,其领导人是接受过英式教育的华商精

英。虽然马华公会至今似乎仍被人们视为一个由华商组成的政党,但自 20世纪 70、80年代以

来,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已经进入了该党的领导层。一些华人把马华公会视为沟通华

人与政府的渠道,相信华人的要求可以通过马华公会传达给政府。有一些华人则乐于同华人

的反对党合作。马华公会视自己为政府内华人社会的喉舌、代言人。与民主行动党和其他反

对力量不同,马华公会历来避免同其他政党特别是巫统发生正面冲突,并相信其选民的利益能

够在同巫统的协商、谈判中得到最好的维护。

马华公会支持当局的新经济政策并追随巫统那些不符合华人社会利益的目标,使其遭到

华人社会的强烈批评,华人社会指责马华公会出卖了华人的利益。 1969年 � 5� 13�种族骚乱
以后,华人在马来西亚政府中的作用不断消损,马华公会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也一度降到历史

最低点。马华公会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不能与巫统在马来人中的地位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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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取成为华人社会的政治代表的过程中,民政党是马华公会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该

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温和的社会改革党,其大本营在槟榔屿。该党倡导建设一个社会公

正、保障人权以及政治体制更民主、更开放的马来西亚。较之其他华人政党,民政党对马来西

亚政治的多元种族融合的追求更执着。 1969年的种族骚乱爆发以后,民政党加入了 �国阵 �,

对自称为执政联盟中华人社会代言人的马华公会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1969年后,人民进步党

也被纳入 �国阵�中,这进一步削弱了马华公会的影响。该党是以霹雳州为活动基地的一个多

元种族政党,其目的也是要在马来西亚践行种族融合和社会公正。

在执政党联盟之外,民主行动党有时也能获得马来西亚华人相当大的支持。据估计,大约

有一半的华人选民投票支持这个党。� 也许不可能准确地知道有多少已经注册登记的华人选

民实际参与了投票,但哈罗德 � A�克劳奇 ( H arold A. Crouch)的研究表明,马来半岛 20%的选

票都流向了民主行动党,而且 34% � 37%已注册登记的选民是华人。假如没有马来人支持民

主行动党,并且有 1 /4的印度人可能支持民主行动党,那么这意味着有将近一半的华人选民支

持民主行动党。�

民主行动党捍卫非马来人的权利,要求认真保护非马来人的一切人权。它反对腐败,捍卫

华文教育与华人文化,一度成为马来西亚当局新经济政策下华人商业利益的有力支持者。然

而,由于缺乏回报其支持者的有效办法,民主行动党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

此外,执政联盟之外的马来人的第二大政党 �泛马伊斯兰党 �是一个政治化的宗教组织,

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反对党。该党长期坚持 �马来人的马来亚 �,种族意识特别强烈, � 它不

但同巫统展开激烈争夺,而且对华人参政造成严重影响。

马来西亚的政党制度在东南亚国家中极为特殊,除了突出的种族特征之外,各政党权力地

位的不平衡是其另一个重要特点,而且在从联盟党向国民阵线的演变中这种不平衡进一步加

剧。 1969年的种族骚乱之前,马来西亚政治常被人们描述为 �联盟民主 �。� 在 �联盟民主 �的
制度下,利益在各政党及其所代表的群体中按比例进行分配。 1969年的种族骚乱宣告了这种

�联盟民主 �的终结,至此,马来人的政治支配地位成了马来西亚政治的主要特征。� 马来人的

力量有增无减,而华人社会则因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加入国民阵线而被分化了。

4.政府结构

巫统在马来西亚政治体制中的支配地位是与其对国家主要机构的控制一致的,这些机构

主要是行政部门、军队、警察部门以及司法部门。在这些部门供职的精英通常都有着相似的社

会经济背景,因而对政治体制有共同的观点。� 直到 20世纪 50年代,华人和印度人都无缘进

入马来亚的文官系统。二战后,英国殖民者在马来亚政府中增加了非马来人的名额,但同时规

定,至少 80%的职务要留给马来人。 20世纪 70年代,马来西亚的文官系统随着新经济政策的

实施而迅速膨胀。随着公务员队伍规模的扩大及责任的增加,公务员在经济计划、公共政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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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要经济部门的直接管理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例如,在马来西亚,州政府和联邦政府

的经济计划都是由隶属于总理署的经济计划机构负责制定的,经济计划机构要向国家发展计

划委员会报告它的工作。这就建立起了一种审查、监督经济发展计划的高度集权的方式,管理

权集中在少数几个政府精英手中,因而使得社团及商业精英进入这些机构以获得有关决策的

信息变得至关重要。�

马来西亚的内阁部长大多是由马来人担任。例如, 1999年的马来西亚内阁部长中有 6位

华人、1位印度人和 15位马来人,并且副部长绝大多数是马来人。马来西亚文官政治中的这

种马来人偏向 (M alay b ias)使得马来人在政策实施中更易产生影响。不过,非马来人中也有不

少人进入各种官方咨询机构,罗伯特 �郭 ( RobertK uok)就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马来

西亚新经济政策要求华人家族企业同原住民企业及国有企业结成伙伴关系之后,郭氏兄弟通

过进入官方咨询机构培育起同巫统及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具有高额利润的商业网络。� 此

外,公务员中的精英分子与巫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虽然 A级公务员 ( A- level c iv il servants)

在马来西亚是被禁止参与政党活动的,但低层官员能参与并且确实也在积极地参与着政党活

动。事实上,马来西亚的党禁 ( partisan proh ib itions)并不严格,文官系统常常是巫统吸收新成

员的渠道。�

5.军队

马来西亚的军队最初形成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 1934年,当时是英国殖民者应马来统治者

的要求而建立的由 25名马来人组成的 �皇家马来人团 �。 20世纪 50年代,马来西亚军队建立

了多元种族侦察团,但这支部队中实际上并没有非马来人。直到 20世纪 60年代,英国人仍然

占据着马来西亚军队中的要职。到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军队几乎完全马来人化。 1969年的

种族骚乱之后,马来西亚政府扩大了军队的作用与规模,使之成为马来人的一支武装力量,以

便在发生种族冲突时为政府提供支持。马来人已经完全控制了陆军军官阶层,而且部分控制

了海军和空军的军官阶层。马来西亚军队的主要职位均由马来人把持,如卫戍部队司令、陆军

司令、空军司令,以及现在的海军司令。这些军官与马来人的政治精英关系密切,他们多半与

巫统的领导层及高级文官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作为马来人精英的一部分,军队的领导层没

有理由不赞成由马来人主导国家。

6.司法

虽然有许多非马来人在从事着法律职业,但一直以来,在政府司法部门中供职的人绝大多

数是马来人。在马来西亚,法院不会以可能限制政府或公职部门权力的方式来解释法律,这在

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执政党能以其在上、下两院占 2 /3多数的优势来修改宪法。由于 �国阵 �拥

有的这种优势,法院几乎没有任何裁定政府 �违宪 �的权力。
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政府与司法部门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密切。然而,自从 20世纪 80年

代以来,在马哈蒂尔总理与法院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似乎摇摆不定的关系。这种不同寻常的

紧张关系源于法院在 1986年和 1987年做出的使若干政府提案无效的一系列判决。一些判决

涉及到当时由马哈蒂尔总理掌管的内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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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执政党与司法机关之间发生的最著名的一次冲突是法院同巫统之间的冲突。

1987年,巫统内部的反对派拉扎利 � 穆萨联盟对马哈蒂尔再次当选巫统主席提出了挑战。巫
统内部已经分裂为所谓的 A集团和 B集团。巫统内部持不同意见的人将此次争端上诉至法

院。法官海伦发现,巫统内部非法团体的出现意味着巫统本身就是一个非法组织,因而必须予

以取缔。于是,马哈蒂尔成立了一个新党 � � � �新巫统 � ( UMNO Baru),并再度牢牢控制了那

些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拉扎利 � 穆萨联盟又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大法官东 �萨莱 �阿

巴斯决定受理此案,并组成了一个由最高法院所有 9名法官组成的陪审团,这在马来西亚历史

上是前所未闻的。就在该案审理之前,在政府的压力下,最高统治者责令东 �萨莱 �阿巴斯停
职。一个由精心挑选出来的人员所组成的审理委员会 ( A hand- picked tr ibunal)判定东 � 萨

莱 �阿巴斯对政府 �行为不端 �,随即,东 �萨莱 �阿巴斯和另外两名法官被解职。� 于是,马

哈蒂尔政府绕过了那些可能做出不利于政府的判决的法官,从而渡过了难关。正如米恩斯

(M eans)所指出的: �为确保司法独立而设计的宪法机制在与行政机构发生的任何争端中毫无
保护作用。��

不过,马来西亚的司法系统并没有完全丧失它的独立性。自 1988年以来,法院曾多次做

出对马哈蒂尔政府较为不利的裁决。但法院的判决总体上是倾向于尊重马来人占支配地位的

政府。

7.君主制

马来人统治者制度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政治制度。英国殖民统治者通过对这种家族统治

体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间接统治体制,然后,运用这种以文化为基础的制度,将马来西亚

君主融入独立的议会制政体中。马来西亚君主是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他不由民选产生,而是

由统治者会议从 9名世袭的苏丹中选出来的。如同英国女王一样,马来西亚君主的权力基本

上是象征性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政府总理手中。

马来西亚君主主要起两个重要作用:一是为议会制度提供了马来人文化的合法性,二是在

马来西亚发挥着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这种政治影响一般而言源于他们作为一种制度的声

望,因为这种制度往往被人们视为对各种独自为政的政治活动的超越。米恩斯对此做了积极

的评价: �虽然马来统治者被看做马来人霸权的堡垒,但非马来人已经逐步接受了马来统治

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马来统治者在一些有争议的种族问题上较之许多马来人政治家

表现得更为温和与公正。尽管马来统治者不再是最重要的庇护者 ( patronage- givers),但他们

确确实实在分配着荣誉、地位和公认 ( pub lic recogn ition),巨大的个人财富和投资使他们成为

合资公司特别是非马来人公司的理想伙伴。��

但是,马来西亚君主更多地是在充当提醒者的角色,他提醒人们,华人在马来西亚是外来

者。尽管苏丹的确曾授予杰出的马来西亚华人各种尊称,但苏丹的统治从整体上反映的是马

来人传统的领导权,它本身表达了马来种族至上的意义。君主的合法性以及对君主的支持也

许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君主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使排他的马来人领导权永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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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几乎一切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都贯彻了其宪法所设

定的 �马来人优先 �的原则,整个制度框架都打上了种族不平等的烙印,华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的参政空间非常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有限的华人参政空间,也由于政党结构力量对比

的变化而不断受到挤压。如果说在联盟党时期马华公会同巫统在讨价还价时似乎还有较多的

筹码,那么,自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在 �国阵�成立以后,马华公会的地位就开始下

降,并逐步丧失了华人社会的支持。并且,由于新经济政策迅速培育起了一个富裕的马来人中

产阶级,巫统不再像从前那样感激华人对执政党联盟的经济贡献,特别是随着每次权力分配的

调整,巫统的地位都得到不断强化。这就是马来西亚 1969年种族骚乱爆发前后华人政治参与

发生变化的原因。

可见,在马来西亚,无论是种族文化分析还是以阶层为基础的分析都不免显得过于单薄,

不足以单独解释长期以来华人的政治影响所发生的变化。在马来西亚,影响华人政治参与的

是制度结构特别是宪法、执政党的性质以及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它们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华人

的政治参与。当然,华人的政治参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制度的视角或许并不能解释该问

题的全部,但制度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着华人参政的前景和命运。

Abstract� Polit ica l partic ipation is an inevitable w ay for ethnic Ch inese to sa feguard

their polit ical and econom ical in terests in M alaysia, wh ile the realm s and depths of this

partic ipation are basically constra ined by the structu re of main institutions based on

M alaysian h istor ica l and cu ltural trad itions. Th is article d iagnoses those m ain institu tions

from the angle of neo- institu tionalism, and presen ts political space in wh ich ethn ic

Ch inese cou ld take a par.t The au thor holds that the angle of institu tionsm ay not g ive all

exp lanations to the prob lem, bu t the nature of institu tions determ ines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ethn ic Ch inese polit ica l partic ipation.

(朱陆民,讲师,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湘潭, 41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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